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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宅遭人拆而复建
法院判决恢复原状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胡珺

父亲去世

祖屋被人拆除

李福生虽是土生土长的上海

人， 可户籍上的籍贯一栏填的却是

“江苏省兴化市”。 因为他的父亲李

贵宝出生在兴化农村， 建国初期离

开老家到上海谋生， 在他晚年时还

是每年要回老家探亲， 也经常会带

上包括李福生在内的几位子女。 由

于父亲的原因， 虽然李福生长期生

活在上海， 但对这片故土还是有着

很深的感情。

2006 年 ， 李贵宝过世 ， 根据

父亲魂归故里的遗愿， 李福生及其

兄妹将父亲的骨灰安葬在了家乡，

此后每年逢清明都要回家乡祭扫，

顺便去看一下由祖母留下的两间瓦

房。

但 2010 年 9 月， 李福生再次

回到兴化老家时， 却发现老房竟然

已被拆得只剩残垣断壁了， 而且在

部分宅基地上新建了一间平房， 这

间平房连着邻居王柏高家， 成了王

柏高家的厨房及客堂。

涉案祖屋

曾经遭到偷卖

邻居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胆拆除

李家祖屋并自行建房呢？

当李福生去找邻居王柏高及其

妻子理论时， 这家人理直气壮地表

示， 他们不过是拿回原本就属于他

们的东西。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还得从多年前因祖屋而起的

一桩纠纷说起。

这两间李家祖屋的前身是草

房， 其中草房一间半系 1951 年土

改时确权所得， 共有人是李福生的

祖母、 父亲、 姑姑和叔叔， 另两间

草房是李贵宝在 1953 年向邻居购

买的。 1983 年， 李贵宝及弟妹出

资帮老母亲将这几间草房砌成了瓦

房二间 。 后来老母亲过世 ， 2003

年时， 李贵宝的弟弟李扣银在没有

和任何家人商量的情况下， 将这两

间祖屋以 1 万多元的价格卖给了王

柏高。

知道此事后李贵宝很生气， 到

法院提起买卖合同无效之诉， 后经

法院判决确认了买卖协议为无效。

无奈之下

起诉讨要说法

按理说协议无效之后， 双方就

没有什么瓜葛了， 但是因为李贵宝

的弟弟并没有把当初的买房款还给

王柏高， 过了这些年， 王柏高得知

李贵宝已经过世， 李家鲜有人来关

注房子的事， 就在当地村委会的默

许下将李家祖屋拆了， 并在原房屋

的天井部位自己盖了个小房子。

但李福生发现祖屋被拆后立马

表示了异议， 他感到， 父亲在世时

为了捍卫这两间祖屋已经打过一场

官司， 而且官司是打赢的， 作为儿

子他也有义务捍卫自己的祖屋。 而

且这房子一方面便于他们每次回去

扫墓时居住休息， 令一方面对长期

居住在城市里的他们而言也是和故

土联系的纽带。

何况如果祖房被这么不明不白

地拆了， 宅基地也就变成了别人家

的 ， 李福生觉得实在咽不下这口

气， 他决定像他父亲一样通过法律

讨要说法。

历时一年

案件迟迟未判

2010 年 12 月， 他向法院提出

了确认邻居侵权， 要求恢复房屋原

状的诉讼。

然而历时一年多， 李福生夫妇

前往兴化市不下十次， 虽然法院也

组织了多次调解、 谈话、 开庭， 可

迟迟没有作出判决。

最后一次去法院时法官跟他们

说， 邻居拆他们房子固然不对， 但

即使该行为侵权， 他们作为城市居

民也无权要求申请宅基地和建房，

所以祖屋也就不可能恢复原状。

李福生实在搞不懂这是什么道

理， 但他也知道自己的法律毕竟是

在实践中自学的 ， 始终是个门外

汉， 到了关键时刻， 必须要请专业

人士出马了。 几经周折， 李福生找

到了我和我的搭档宫克律师。 虽然

知道此案在外地， 且相对而言确实

有很多复杂之处， 但对于极少碰到

农村宅基地房所有权及私拆房屋侵

权案件的我们还是觉得有不小的挑

战， 欣然接受了当事人的委托。

审视案情

解决主体问题

因为这是一个中途才接手的案

件， 接受委托后我们要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帮当事人查遗补漏。

经过我们的反复检查， 发现当

事人当初准备的起诉材料有不少问

题， 其中最大的问题， 也是当事人

向我们反映之前对方律师一直咬住

不放的一个问题： 到底谁是提起这

场侵权之诉的原告？ 李福生有没有

资格和权利提起这场诉讼？

这是一起不动产侵权之诉， 适

用的主要法律是物权法。 根据物权

法的相关规定， 物的所有权人是提

起诉讼的主体， 而作为侵权之诉的

主体是其中一个所有权人还是全体

所有权人， 作为律师的我们有不同

的看法。

为了保险起见， 我们还是打算

采用最稳妥的方式， 即找齐全部所

有权人。

而祖屋除了当初老祖母之名的

房契之外并无其他凭证， 祖母和李

福生的父亲分别过世后， 该房屋没

有进行过分家析产。

根据家庭成员情况分析， 该套

房屋的继承人也就是目前的实际所

有人， 因此我们建议李福生找到每

一个继承人让他们签署放弃声明或

委托李福生参与诉讼的书面确认

书， 李福生费了不少功夫， 尤其是

在当年收过邻居房款的叔叔李扣银

那里经历了一番波折， 但最终我们

还是备齐了这方面的材料， 彻底解

决了起诉主体的问题。

法院开庭

明确争议焦点

新的一次开庭终于在我们的反

复催促下展开了， 本案主要形成了

三个争议焦点， 围绕着这些焦点展

开的辩论非常激烈。

王柏高的律师首先提出， 当初

买卖合同无效的案件王柏高本人没

有应诉， 他的一个亲戚作为代理人

参加了庭审， 但并没有得到他的有

效授权 。 而且这个案件判决生效

后， 李贵宝并没有申请执行， 王柏

高付的房款也没有返回， 所以这个

判决结果对王柏高没有效力。

虽然作为律师， 说敲着法院印

章的一审判决在没有被上诉改判的

结果下不发生效力， 我们觉得有些

可笑。 但我们还是通过阐述作出了

有力的辩驳： 如果原审确实存在程

序或实体上的错误， 要改变这个判

决也只能通过再审改判程序， 一个

法院的生效判决在没有新判决前是

不可能因为任何原因而失效的。

至于申请执行的问题， 因为系

争房屋是农村房屋所以当时并没有

产权过户手续， 在认定买卖合同无

效后， 对原告李贵宝而言不存在要

申请执行的内容， 而要回钱款是王

柏高和李扣银之间的事， 与本案毫

无关联。

根据已生效判决， 王柏高对系

争房屋没有权属， 当然也就无权拆

除。 他拆除的是属于他人的房屋，

显然是侵权行为。

新建平房

没有合法手续

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是我们

根据对方提交的证据提出的， 我们

发现王柏高新建的那间平房的建房

审批单上仅有村委会干部个人的签

名， 没有村集体的盖章， 更没有上

级土地管理局的审核章， 等于是没

有得到建房许可， 属于违建。 他建

房所占的宅基地没有得到审批， 自

然应该无权建房。

对于这个明显存在程序瑕疵的

建房申请单， 对方律师含糊其辞，

给不出什么站得住脚的观点。

本案的第三个争议焦点是法官

提出来的， 法官还用这个观点不断

向我们施加压力， 要求我们变更诉

讼请求， 将恢复原状变更为侵权人

赔偿损失。

法官指出： 根据农村土地管理

的相关法律， 李福生作为上海城市

居民是无权在农村要求建房和拥有

房屋的， 所以虽然对方是侵权了，

但李福生的诉请不具有合法性， 也

一样无法得到支持。

这个说法确实对一般老百姓有

一定的迷惑性， 但作为律师我们向

法官指出这是法律适用的错误， 本

案并不是一个城市居民向行政部门

提出在农村宅基地建房， 而是几个

城市居民通过继承获得了农村宅基

地房屋， 根据物权法的规定该房屋

的性质依然是私人财产。 现在私人

财产被他人无合法理由进行了拆

毁， 所有权人当然有权要求恢复原

状， 而且根本不存在无法恢复原状

的情形。

虽然我们也知道即使法院作出

了判决， 执行方面的难度不小， 法

官之所以迟迟不判也是考虑王柏高

及其家人的情绪和执行难度。 但因

为农村房屋的价值并不大， 获得少

量金钱补偿并不能弥补当事人失去

祖屋的损失， 所以我们在与当事人

沟通后， 顶住了来自法官的压力，

坚持不改变诉请。

两审判决

支持原告诉请

在诉讼过程中， 法官也做了不少

的调解工作， 但因双方差距过大等原

因都没有成功。 为了让判决的执行更

具有可操作性， 我们向法院提出 “恢

复原状” 可拆分为两个内容， 一是被

告拆除新建的房屋， 二是被告赔付原

告重建原有房屋的费用。

法院在开庭数月之后， 终于委托

评估机构做了重建房屋费用的评估。

在当事人立案整整 16 个月后 ，

2012 年 4 月， 我们终于等到了法院

的一审判决 ， 完全支持了我们的诉

请， 要求对方十日内拆除新建建筑，

并支付原告用于恢复原状的费用 1.7

万余元。 对于这来之不易的胜利， 我

们和当事人都倍感欣慰。

一审判决后， 王柏高重新委托了

律师到当地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这次开庭王柏高声势浩大， 带了差不

多近十个亲戚和村民， 其中大部分是

他的证人。

关于他的建房是有合法手续的问

题， 他请了村委会的干部以人证来证

明； 关于当初李扣银卖房给他时是持

有其他家人委托手续的问题， 他也请

了三个村民以人证的方式来证明。

在证人作证环节， 对方律师的发

问明显带有诱导性， 甚至让紧张的证

人朗读由律师事前写好的证词， 在我

们提出抗议后 ， 法官及时予以了制

止。 虽然又经历了五个月的审理， 但

法官最终还是以法律为依据作出了最

终判决， 即驳回对方的上诉， 维持原

判。

胜诉后李福生跟我们说， 很多人

都质疑他为了祖上留下的在农村的这

两间旧屋， 花了如此巨大的精力和不

小的财力打官司是否值得。 但他认为

这两套房屋在他眼中有不一样的意义

和价值， 而且他是一个认死理的人，

他就是要让法律来告诉理直气壮的对

手他们是错的， 而且他觉得， 法律就

是靠他这样的老百姓的实践才活了起

来。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在江苏老家由祖母传给父亲的祖屋， 竟被老家的邻居偷偷拆

除了， 还在原址上搭建了一间平房， 这让家住上海的老人李福生

十分愤怒。

可是起诉到法院后， 案子久拖不决不说， 法官还表示他的诉

请可能无法实现， 因为房屋已经被拆了， 作为城里人的他无权在

宅基地上建房。

无奈之下， 年近六十的李福生找到我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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